

附件：
常年外聘律师服务采购项目采购需求

常年外聘律师服务采购项目采购需求如下：
1、 项目概况
为推动公司“四位一体”管理工作，有效防范化解法律风险，给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法律支撑，拟聘请律师事务所为公司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和内控体系建设咨询服务。
二、采购需求
（一）采购内容：担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单位，为公司经营管理提供法律咨询和内控体系建设咨询、法律论证、合法性审查、普法宣教辅助工作等法律服务。
（二）服务需求：
1.服务要求
1.1应公司要求，提供日常法律咨询服务，就公司业务上的法律问题提供意见、建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1.2应公司要求，提供风险管控建议，包括劳动用工、经营管理、公司治理等风险防范服务；
1.3应公司要求，向公司提供与其经营管理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信息；
1.4应公司要求，协助草拟、审查、修改公司对外签署的法律文书，参加相关法律事务的协商或谈判；
1.5应公司要求，参加公司重要会议，参与重大项目的讨论及决策并提供相关法律咨询服务，出具法律意见书；
1.6应公司要求，协助公司规范与其关联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协助草拟、审查、修改公司处理其关联事务所签署的法律文书；
1.7应公司要求，代表公司参加其与他人发生的非诉讼事件的调解，进行法律论证，提出解决方案，出具律师函、法律意见书；
1.8应公司要求，配合公司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每年提供不低于二次免费的法律讲座；
1.9应公司要求，协助审查公司的内部规章管理制度，协助公司修改、完善标准合同，协助草拟、审查、修改公司对外签署的合同文本，包括但不限于文本的合法合规性、内容准确合理性、格式完整规范性等；
1.10应公司要求，每月指派1-2名律师到公司进行驻场办公半日；
1.11应公司要求，提供内控体系建设法律咨询服务，协助完成规章制度立改废并配套建设制度内控流程、更新规章制度汇编与规章制度配套内控手册等法律服务；
1.12应公司要求的其他法律服务事项。
2.合同签署方式及合同期限：
2.1 合同签署方式：一次性采购合同；
2.2 合同期限：合同有效期2年。
3.服务方式：供应商须提供3至6名律师组成的常年法律服务团队，包括1名项目负责人与若干主办律师。其中，指派2名主办律师为对接联络人，承担主要常年法律服务工作。
4.服务团队要求：
4.1服务团队律师均应为供应商本单位人员且具备律师职业资格，项目负责人应具备至少7年以上律师执业年限（执业年限以律师执业证号为准），负责团队统筹、协调等工作。
4.2服务团队律师严格遵纪守法，未受过刑事处罚以及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者律师协会的行业处分。
4.3服务团队住所地不在重庆市主城区内的，应当在重庆主城区设立办公场所，确保及时提供法律服务。
5.付款方式：
5.1常年法律服务费用：合同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百分之五十；合同期限届满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的法律服务费用。
5.2制度及内控流程费用：交付成果并经公司验收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根据完成数量据实结算。
5.3每期费用支付前，供应商应按公司要求提供与业务税率相适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等付款申请资料。
[bookmark: _GoBack]三、供应商需满足的资格条件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律师执业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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